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板簡字第3267號

原      告  詹家俊 

訴訟代理人  戴紹恩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葉榮廷  

訴訟代理人  吳稚平  

被      告  鄭明政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0,587元，及均自民國114年12月2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0,587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13年9月25日0時51分許，步行行經新

北市○○區○○路000號1樓即全家便利商店中和中和店（下

稱全家中和店）前之騎樓時，因被告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全家公司）疏未本於企業經營者之地位維護旗下

店面整潔、安全，全家中和店之店長即被告鄭明政亦未對此

留意，以致未能提供具安全性之服務，全家中和店之騎樓地

面因此佈滿油汙，原告並因而滑倒在地，受有腦震盪、左側

眼球及眼眶組織挫傷、頭皮挫傷等傷勢，原告所有眼鏡、雨

傘、背包雨罩並因此受損，又鄭明政既係全家中和店之店

長，即屬全家公司之受僱人，爰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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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7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連帶賠償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4,910元、眼鏡

毀損費用17,400元、雨傘毀損費用810元、背包雨罩毀損費

用800元、不能工作薪資損失105,680元、精神痛苦之慰撫金

369,0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98,600元，

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全家公司答辯：原告並未證明其係在全家中和店管領之範圍

內跌倒，又鄭明政僅係加盟業者，全家公司並未直接經營全

家中和店，故鄭明政非全家公司之受僱人。再本件事故發生

時為雨天，原告自己本應提高注意義務，鄭明政於事故發生

前亦不知有油汙存在，全家公司並無過失。末原告請求物品

毀損，費用應計算折舊，且原告並未證明所受薪資損失等

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㈡鄭明政答辯：否認原告係在全家中和店管領之範圍內跌倒，

且原告請求之物品毀損，費用應計算折舊，另原告並未證明

所受薪資損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企業經營者係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

提供服務為營業者，此觀消保法第2條第2款規定自明。是凡

以提供商品或服務為營業的廠商業者，不論該業者為公司、

團體或個人，只要是營業之人，均為企業經營者。查，全家

中和店為全家公司之加盟店，提供零售商品及餐飲服務予消

費者，鄭明政為全家中和店之店長，揆諸前開說明，被告均

屬企業經營者。　　　

　㈡按從事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

者違反前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

賠償責任。企業經營者主張其服務於提供時，符合當時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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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者，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

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7條之1分別定有明

文。又企業經營者就其出賣之商品，固應提供可合理期待之

安全性，其既開啟交易，引起正當信賴，對於出售商品、服

務一般可期待其管領範圍內之營業場地及週邊環境、設施，

亦負有維護、管理、避免危險發生，使顧客安全從事消費、

活動之注意義務（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參

照）。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

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88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另按受害人依民法第191

條之1規定請求商品輸入業者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賠償責

任，固無庸證明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有欠缺，及

其損害之發生與該商品之欠缺有因果關係，以保護消費者之

利益，惟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一

節，仍應先負舉證責任。於受害人證明其損害之發生與商品

之通常使用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尚難謂受害人之損害係因

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而令商品製造人或商品輸入業者就

其商品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98

9號判決參照）。是就消保法第7條規定之從事設計、生產、

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之賠償責任，應同上解

釋，由受害人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商品或服務之「通常使

用」所致及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其後

方由企業經營者依同法第7條之1第1項規定，負證明其商品

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之責。

　㈢原告主張其於113年9月25日0時51分許，在全家中和店前之

騎樓跌倒，為被告以原告跌倒之地點非在全家中和店管領維

護之領域為詞否認。經查：

　⒈原告於事故發生後，於同日至台北慈濟醫院急診就診，經診

斷受有腦震盪、左側眼球及眼眶組織挫傷、頭皮挫傷等節，

有該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頁），又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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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背包雨罩因跌倒而破損，有其提出之照片可佐（見本

院卷第24至25頁），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⒉原告於本院審理時已就事故當天發生經過敘明：伊跌倒之地

方在全家中和店正前方鋪設有陶瓷磁磚之騎樓，磁磚上有油

漬與水，伊跌倒後恢復行動能力後即步入全家中和店向店長

即鄭明政理論，鄭明政當時和伊說抱歉，並有給伊一些冰塊

冰敷，伊並拍攝照片，後續並存證報警等語（見本院卷第96

頁）。鄭明政則陳明：原告跌倒時係伊在值班，因伊與原告

語言不通，原告當時有問伊油漬怎麼來的，伊只能向原告表

示油漬可能是附近餐廳造成的等語（見本院卷第96頁）。互

核鄭明政、原告就事故甫發生後狀況之描述，可知原告係在

全家中和店週遭跌倒後，始進入全家中和店與鄭明政理論，

且鄭明政與原告就原告跌倒受傷一事相互溝通時，渠等確實

曾就全家中和店週邊地面之油漬加以討論。

　⒊全家中和店外騎樓，於事故發生時，磁磚上殘有大量令磁磚

表面顏色深淺不一之污漬，且事故發生當日為雨天等情，有

原告提出且為被告不爭執係原告當日拍攝之全家中和店外騎

樓磁磚照片（見本院卷第29至32頁）、監視器翻拍照片（見

本院卷第33至34頁）在卷可證。參以原告與鄭明政就事故當

日之上開互動經過，及原告於與鄭明政爭論後就全家中和店

店外騎樓磁磚狀況加以拍攝存證之事實，應堪認定原告所主

張其於事故發生時係在全家中和店店外騎樓跌倒一事，應屬

真實。再原告已陳明其係於步行行經全家中和店騎樓外跌倒

等語，則該騎樓既係雨天時正常人可能步行行經之處所，且

依原告、鄭明政於事故甫發生時之描述，原告亦未有何刻意

偏離常軌之行為，堪認原告跌倒係因其正常使用全家中和店

所提供之服務所致，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

　⒋又鄭明政身為全家中和店之店長，其業務職掌內容包含負責

店鋪內外環境清潔整潔乙節，為鄭明政所自承（見本院卷第

118頁）。鄭明政既係經營全家中和店之人，開啟往來交

易，引起正當信賴，基於侵權行為法旨在防範危險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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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其管領能力範圍內之營業場所及周遭場地之相關設施自

負有維護、管理避免危險發生之社會活動安全注意義務，惟

全家中和店於事故發生時店外騎樓磁磚殘留上開污漬，明顯

將增加使用該磁磚之不特定人因而滑倒受傷之風險，足認鄭

明政本身並未積極降低或避免危險，違反其應盡之注意義

務，而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稱過失甚明。

　⒌全家公司雖辯稱：鄭明政任職之全家中和店係全家公司體系

下之加盟店，非直營店，實際經營人為鄭明政，全家公司並

非民法第188條之僱用人等語。然鄭明政外觀上係在全家公

司之超商任職店員，而鄭明政工作之「全家中和店」究竟是

否係全家公司所稱之「直營店」、「加盟店」，通常之人在

外觀上均無法辨別，況加盟契約本身，亦係全家公司得對何

人加盟一事行選任之實，故全家公司對「全家中和店」、鄭

明政自仍有選任、服勞務及監督關係存在。基上說明，全家

公司本身作為企業經營者，對鄭明政經營全家中和店未能積

極排除店外騎樓污漬以降低或避免使用者滑倒受傷一事，具

有選任、監督之過失，至為灼然，故全家公司與鄭明政應連

帶負擔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損害賠償責任，要屬明瞭。又原

告係就全家中和店店外騎樓為通常使用，而被告為企業經營

者等節，均為本院說明如上，而本件被告又未就自己提供之

服務，如何符合消保法第7條第1項之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

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一事，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是原告以

該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亦屬有憑。

　㈣茲就原告請求賠償之損害項目及金額，說明如下：

　⒈醫療費用4,910元：

　　原告因本件事故支出醫療費用4,910元一節，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97頁），堪認原告請求此部分損害，為有理

由。

　⒉眼鏡毀損費用17,400元：

　　原告雖主張其所有之眼鏡因本件事故受損，受有17,400元之

損害等情，並提出眼鏡受損照片、事故發生後之得恩堂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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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證明聯為證（見本院卷第24頁），然原告所有之眼

鏡為日常使用之物，隨使用自應計算折舊。本院考量原告未

能證明受損眼鏡原始購買之時間及價格，然依其所提證據，

已足證明眼鏡確有受損事實，爰以一般眼鏡之通常新品價

格、可能之折舊及其毀損程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

項，酌定原告此部分受損害數額為5,000元。

　⒊雨傘毀損費用810元：

　　原告主張其受有雨傘毀損費用810元損害等語，然原告僅提

出網站價格照片（見本院卷第27頁），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

明其雨傘確有毀損事實，難認原告主張其雨傘受損確屬真

實，是其此部分請求，尚難准許。

　⒋背包雨罩毀損費用800元：

　　原告主張其所有背包雨罩因受損受有800元損害等情，已據

原告提出背包雨罩照片、統一發票為證，依原告所提照片所

示，該背包雨罩因本件事故受有破損，顯然無從再達成防雨

之功效。又依原告所提統一發票所示，該雨罩係於113年4月

26日購買，本院慮及上情，另參以什項設備分類明細表中同

為尼龍纖維、聚酯纖維等塑膠材質製成之消防貯水袋耐用年

限為5年之事實，並依定率遞減法計算折舊後，認該背包雨

罩於事故發生前之價值，應為677元（計算式見附表）。

　⒌不能工作薪資損失105,680元：

　　原告雖主張其因本件事故受傷，不能工作20日，受有85,680

元之不能工作損失及20,000元之商業開發損失等語。惟查，

被告已明確否認原告有此不能工作損失，原告自應舉證其依

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獲

得上開工作薪資之事實。然原告迄至言詞辯論終結時，就其

此部分主張，僅提出玉山銀行匯入匯款買匯水單/交易憑證

為證明（見本院卷第28頁）。然該單據至多僅能證明原告曾

於其上所載日期曾收受他人匯款之事實，完全不足證明原告

確於一定期間內均有穩定、相當收入存在之情事，而原告於

本件訴訟曾以無資力為由申請法律扶助、並經本院核准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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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在案，此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事實，本院審酌上情，復

衡酌原告已陳明不願以最低工資計算工作收入等語（見本院

卷第97頁），認原告自始不能證明其有其所主張之薪資收

入，故原告此部分請求，自無理由，而應駁回。又原告既不

能就該項事實為證明，則其就聲請函詢急診醫師應休養期間

所為請求（見本院卷第97頁），自無調查之必要。

　⒍精神痛苦之慰撫金369,000元：

　　按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

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

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

形及其他一切狀況，以酌定相當之數額。本院綜合原告、鄭

明政之學經歷、全家公司之資本額，及卷附財產所得資料，

及本件事故發生之經過、原告所受傷勢等一切情狀，認原告

請求精神慰撫金369,000元，尚屬過高，爰酌減為20,000

元。

　⒎基此，原告所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金額為30,587元（計算

式：4,910元＋5,000元＋677元＋20,000元＝30,587元）。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

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為損害賠償之債，給付之標的為

金錢，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則原告請求被告均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2月2日（見本院卷第53至57頁）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

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0,587元，及均自11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

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

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供擔保宣告假執行之

部分，僅係促使法院職權發動；至其敗訴部分，因假執行之

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末本院另依全家公司聲請及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再本件依原告就事故發生、拍攝卷內證物照片之經過所

為陳述，以及鄭明政就事故甫發生後其與原告討論之經過所

為描述，已足認定原告確係在全家中和店外之騎樓滑倒，原

告另聲請勘驗卷附監視器錄影畫面，以證明原告確有於事故

發生後前往向鄭明政理論、指明滑倒地點等節，核無再予調

查之必要，併予指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陳彥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怡君

附表

-----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800×0.369×(5/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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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年折舊後價值　　800-123=6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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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板簡字第3267號
原      告  詹家俊 
訴訟代理人  戴紹恩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榮廷  
訴訟代理人  吳稚平  
被      告  鄭明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0,587元，及均自民國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0,58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13年9月25日0時51分許，步行行經新北市○○區○○路000號1樓即全家便利商店中和中和店（下稱全家中和店）前之騎樓時，因被告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家公司）疏未本於企業經營者之地位維護旗下店面整潔、安全，全家中和店之店長即被告鄭明政亦未對此留意，以致未能提供具安全性之服務，全家中和店之騎樓地面因此佈滿油汙，原告並因而滑倒在地，受有腦震盪、左側眼球及眼眶組織挫傷、頭皮挫傷等傷勢，原告所有眼鏡、雨傘、背包雨罩並因此受損，又鄭明政既係全家中和店之店長，即屬全家公司之受僱人，爰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4,910元、眼鏡毀損費用17,400元、雨傘毀損費用810元、背包雨罩毀損費用800元、不能工作薪資損失105,680元、精神痛苦之慰撫金369,0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98,6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全家公司答辯：原告並未證明其係在全家中和店管領之範圍內跌倒，又鄭明政僅係加盟業者，全家公司並未直接經營全家中和店，故鄭明政非全家公司之受僱人。再本件事故發生時為雨天，原告自己本應提高注意義務，鄭明政於事故發生前亦不知有油汙存在，全家公司並無過失。末原告請求物品毀損，費用應計算折舊，且原告並未證明所受薪資損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㈡鄭明政答辯：否認原告係在全家中和店管領之範圍內跌倒，且原告請求之物品毀損，費用應計算折舊，另原告並未證明所受薪資損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企業經營者係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此觀消保法第2條第2款規定自明。是凡以提供商品或服務為營業的廠商業者，不論該業者為公司、團體或個人，只要是營業之人，均為企業經營者。查，全家中和店為全家公司之加盟店，提供零售商品及餐飲服務予消費者，鄭明政為全家中和店之店長，揆諸前開說明，被告均屬企業經營者。　　　
　㈡按從事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企業經營者主張其服務於提供時，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者，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7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企業經營者就其出賣之商品，固應提供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其既開啟交易，引起正當信賴，對於出售商品、服務一般可期待其管領範圍內之營業場地及週邊環境、設施，亦負有維護、管理、避免危險發生，使顧客安全從事消費、活動之注意義務（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參照）。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另按受害人依民法第191條之1規定請求商品輸入業者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賠償責任，固無庸證明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有欠缺，及其損害之發生與該商品之欠缺有因果關係，以保護消費者之利益，惟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一節，仍應先負舉證責任。於受害人證明其損害之發生與商品之通常使用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尚難謂受害人之損害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而令商品製造人或商品輸入業者就其商品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989號判決參照）。是就消保法第7條規定之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之賠償責任，應同上解釋，由受害人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商品或服務之「通常使用」所致及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其後方由企業經營者依同法第7條之1第1項規定，負證明其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之責。
　㈢原告主張其於113年9月25日0時51分許，在全家中和店前之騎樓跌倒，為被告以原告跌倒之地點非在全家中和店管領維護之領域為詞否認。經查：
　⒈原告於事故發生後，於同日至台北慈濟醫院急診就診，經診斷受有腦震盪、左側眼球及眼眶組織挫傷、頭皮挫傷等節，有該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頁），又原告眼鏡、背包雨罩因跌倒而破損，有其提出之照片可佐（見本院卷第24至25頁），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⒉原告於本院審理時已就事故當天發生經過敘明：伊跌倒之地方在全家中和店正前方鋪設有陶瓷磁磚之騎樓，磁磚上有油漬與水，伊跌倒後恢復行動能力後即步入全家中和店向店長即鄭明政理論，鄭明政當時和伊說抱歉，並有給伊一些冰塊冰敷，伊並拍攝照片，後續並存證報警等語（見本院卷第96頁）。鄭明政則陳明：原告跌倒時係伊在值班，因伊與原告語言不通，原告當時有問伊油漬怎麼來的，伊只能向原告表示油漬可能是附近餐廳造成的等語（見本院卷第96頁）。互核鄭明政、原告就事故甫發生後狀況之描述，可知原告係在全家中和店週遭跌倒後，始進入全家中和店與鄭明政理論，且鄭明政與原告就原告跌倒受傷一事相互溝通時，渠等確實曾就全家中和店週邊地面之油漬加以討論。
　⒊全家中和店外騎樓，於事故發生時，磁磚上殘有大量令磁磚表面顏色深淺不一之污漬，且事故發生當日為雨天等情，有原告提出且為被告不爭執係原告當日拍攝之全家中和店外騎樓磁磚照片（見本院卷第29至32頁）、監視器翻拍照片（見本院卷第33至34頁）在卷可證。參以原告與鄭明政就事故當日之上開互動經過，及原告於與鄭明政爭論後就全家中和店店外騎樓磁磚狀況加以拍攝存證之事實，應堪認定原告所主張其於事故發生時係在全家中和店店外騎樓跌倒一事，應屬真實。再原告已陳明其係於步行行經全家中和店騎樓外跌倒等語，則該騎樓既係雨天時正常人可能步行行經之處所，且依原告、鄭明政於事故甫發生時之描述，原告亦未有何刻意偏離常軌之行為，堪認原告跌倒係因其正常使用全家中和店所提供之服務所致，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
　⒋又鄭明政身為全家中和店之店長，其業務職掌內容包含負責店鋪內外環境清潔整潔乙節，為鄭明政所自承（見本院卷第118頁）。鄭明政既係經營全家中和店之人，開啟往來交易，引起正當信賴，基於侵權行為法旨在防範危險之原則，對於其管領能力範圍內之營業場所及周遭場地之相關設施自負有維護、管理避免危險發生之社會活動安全注意義務，惟全家中和店於事故發生時店外騎樓磁磚殘留上開污漬，明顯將增加使用該磁磚之不特定人因而滑倒受傷之風險，足認鄭明政本身並未積極降低或避免危險，違反其應盡之注意義務，而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稱過失甚明。
　⒌全家公司雖辯稱：鄭明政任職之全家中和店係全家公司體系下之加盟店，非直營店，實際經營人為鄭明政，全家公司並非民法第188條之僱用人等語。然鄭明政外觀上係在全家公司之超商任職店員，而鄭明政工作之「全家中和店」究竟是否係全家公司所稱之「直營店」、「加盟店」，通常之人在外觀上均無法辨別，況加盟契約本身，亦係全家公司得對何人加盟一事行選任之實，故全家公司對「全家中和店」、鄭明政自仍有選任、服勞務及監督關係存在。基上說明，全家公司本身作為企業經營者，對鄭明政經營全家中和店未能積極排除店外騎樓污漬以降低或避免使用者滑倒受傷一事，具有選任、監督之過失，至為灼然，故全家公司與鄭明政應連帶負擔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損害賠償責任，要屬明瞭。又原告係就全家中和店店外騎樓為通常使用，而被告為企業經營者等節，均為本院說明如上，而本件被告又未就自己提供之服務，如何符合消保法第7條第1項之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一事，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是原告以該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亦屬有憑。
　㈣茲就原告請求賠償之損害項目及金額，說明如下：
　⒈醫療費用4,910元：
　　原告因本件事故支出醫療費用4,910元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7頁），堪認原告請求此部分損害，為有理由。
　⒉眼鏡毀損費用17,400元：
　　原告雖主張其所有之眼鏡因本件事故受損，受有17,400元之損害等情，並提出眼鏡受損照片、事故發生後之得恩堂眼鏡電子發票證明聯為證（見本院卷第24頁），然原告所有之眼鏡為日常使用之物，隨使用自應計算折舊。本院考量原告未能證明受損眼鏡原始購買之時間及價格，然依其所提證據，已足證明眼鏡確有受損事實，爰以一般眼鏡之通常新品價格、可能之折舊及其毀損程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酌定原告此部分受損害數額為5,000元。
　⒊雨傘毀損費用810元：
　　原告主張其受有雨傘毀損費用810元損害等語，然原告僅提出網站價格照片（見本院卷第27頁），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雨傘確有毀損事實，難認原告主張其雨傘受損確屬真實，是其此部分請求，尚難准許。
　⒋背包雨罩毀損費用800元：
　　原告主張其所有背包雨罩因受損受有800元損害等情，已據原告提出背包雨罩照片、統一發票為證，依原告所提照片所示，該背包雨罩因本件事故受有破損，顯然無從再達成防雨之功效。又依原告所提統一發票所示，該雨罩係於113年4月26日購買，本院慮及上情，另參以什項設備分類明細表中同為尼龍纖維、聚酯纖維等塑膠材質製成之消防貯水袋耐用年限為5年之事實，並依定率遞減法計算折舊後，認該背包雨罩於事故發生前之價值，應為677元（計算式見附表）。
　⒌不能工作薪資損失105,680元：
　　原告雖主張其因本件事故受傷，不能工作20日，受有85,680元之不能工作損失及20,000元之商業開發損失等語。惟查，被告已明確否認原告有此不能工作損失，原告自應舉證其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獲得上開工作薪資之事實。然原告迄至言詞辯論終結時，就其此部分主張，僅提出玉山銀行匯入匯款買匯水單/交易憑證為證明（見本院卷第28頁）。然該單據至多僅能證明原告曾於其上所載日期曾收受他人匯款之事實，完全不足證明原告確於一定期間內均有穩定、相當收入存在之情事，而原告於本件訴訟曾以無資力為由申請法律扶助、並經本院核准訴訟救助在案，此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事實，本院審酌上情，復衡酌原告已陳明不願以最低工資計算工作收入等語（見本院卷第97頁），認原告自始不能證明其有其所主張之薪資收入，故原告此部分請求，自無理由，而應駁回。又原告既不能就該項事實為證明，則其就聲請函詢急診醫師應休養期間所為請求（見本院卷第97頁），自無調查之必要。
　⒍精神痛苦之慰撫金369,000元：
　　按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一切狀況，以酌定相當之數額。本院綜合原告、鄭明政之學經歷、全家公司之資本額，及卷附財產所得資料，及本件事故發生之經過、原告所受傷勢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369,000元，尚屬過高，爰酌減為20,000元。
　⒎基此，原告所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金額為30,587元（計算式：4,910元＋5,000元＋677元＋20,000元＝30,587元）。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為損害賠償之債，給付之標的為金錢，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則原告請求被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2月2日（見本院卷第53至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0,587元，及均自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供擔保宣告假執行之部分，僅係促使法院職權發動；至其敗訴部分，因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末本院另依全家公司聲請及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再本件依原告就事故發生、拍攝卷內證物照片之經過所為陳述，以及鄭明政就事故甫發生後其與原告討論之經過所為描述，已足認定原告確係在全家中和店外之騎樓滑倒，原告另聲請勘驗卷附監視器錄影畫面，以證明原告確有於事故發生後前往向鄭明政理論、指明滑倒地點等節，核無再予調查之必要，併予指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陳彥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怡君
附表
-----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800×0.369×(5/12)=123
第1年折舊後價值　　800-123=677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板簡字第3267號

原      告  詹家俊 

訴訟代理人  戴紹恩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榮廷  

訴訟代理人  吳稚平  

被      告  鄭明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0,587元，及均自民國114年12月2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0,587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13年9月25日0時51分許，步行行經新

    北市○○區○○路000號1樓即全家便利商店中和中和店（下稱全

    家中和店）前之騎樓時，因被告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全家公司）疏未本於企業經營者之地位維護旗下店面

    整潔、安全，全家中和店之店長即被告鄭明政亦未對此留意

    ，以致未能提供具安全性之服務，全家中和店之騎樓地面因

    此佈滿油汙，原告並因而滑倒在地，受有腦震盪、左側眼球

    及眼眶組織挫傷、頭皮挫傷等傷勢，原告所有眼鏡、雨傘、

    背包雨罩並因此受損，又鄭明政既係全家中和店之店長，即

    屬全家公司之受僱人，爰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

    7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

    告連帶賠償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4,910元、眼鏡毀損費

    用17,400元、雨傘毀損費用810元、背包雨罩毀損費用800元

    、不能工作薪資損失105,680元、精神痛苦之慰撫金369,000

    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98,600元，及均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全家公司答辯：原告並未證明其係在全家中和店管領之範圍

    內跌倒，又鄭明政僅係加盟業者，全家公司並未直接經營全

    家中和店，故鄭明政非全家公司之受僱人。再本件事故發生

    時為雨天，原告自己本應提高注意義務，鄭明政於事故發生

    前亦不知有油汙存在，全家公司並無過失。末原告請求物品

    毀損，費用應計算折舊，且原告並未證明所受薪資損失等語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㈡鄭明政答辯：否認原告係在全家中和店管領之範圍內跌倒，

    且原告請求之物品毀損，費用應計算折舊，另原告並未證明

    所受薪資損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企業經營者係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

    提供服務為營業者，此觀消保法第2條第2款規定自明。是凡

    以提供商品或服務為營業的廠商業者，不論該業者為公司、

    團體或個人，只要是營業之人，均為企業經營者。查，全家

    中和店為全家公司之加盟店，提供零售商品及餐飲服務予消

    費者，鄭明政為全家中和店之店長，揆諸前開說明，被告均

    屬企業經營者。　　　

　㈡按從事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

    者違反前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

    賠償責任。企業經營者主張其服務於提供時，符合當時科技

    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者，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

    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7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又企業經營者就其出賣之商品，固應提供可合理期待之安

    全性，其既開啟交易，引起正當信賴，對於出售商品、服務

    一般可期待其管領範圍內之營業場地及週邊環境、設施，亦

    負有維護、管理、避免危險發生，使顧客安全從事消費、活

    動之注意義務（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參照

    ）。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

    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88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另按受害人依民法第191條之1

    規定請求商品輸入業者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賠償責任，固

    無庸證明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有欠缺，及其損害

    之發生與該商品之欠缺有因果關係，以保護消費者之利益，

    惟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一節，仍

    應先負舉證責任。於受害人證明其損害之發生與商品之通常

    使用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尚難謂受害人之損害係因該商品

    之通常使用所致，而令商品製造人或商品輸入業者就其商品

    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989號判

    決參照）。是就消保法第7條規定之從事設計、生產、製造

    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之賠償責任，應同上解釋，由

    受害人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商品或服務之「通常使用」所

    致及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其後方由企

    業經營者依同法第7條之1第1項規定，負證明其商品或服務

    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之責。

　㈢原告主張其於113年9月25日0時51分許，在全家中和店前之騎

    樓跌倒，為被告以原告跌倒之地點非在全家中和店管領維護

    之領域為詞否認。經查：

　⒈原告於事故發生後，於同日至台北慈濟醫院急診就診，經診

    斷受有腦震盪、左側眼球及眼眶組織挫傷、頭皮挫傷等節，

    有該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頁），又原告

    眼鏡、背包雨罩因跌倒而破損，有其提出之照片可佐（見本

    院卷第24至25頁），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⒉原告於本院審理時已就事故當天發生經過敘明：伊跌倒之地

    方在全家中和店正前方鋪設有陶瓷磁磚之騎樓，磁磚上有油

    漬與水，伊跌倒後恢復行動能力後即步入全家中和店向店長

    即鄭明政理論，鄭明政當時和伊說抱歉，並有給伊一些冰塊

    冰敷，伊並拍攝照片，後續並存證報警等語（見本院卷第96

    頁）。鄭明政則陳明：原告跌倒時係伊在值班，因伊與原告

    語言不通，原告當時有問伊油漬怎麼來的，伊只能向原告表

    示油漬可能是附近餐廳造成的等語（見本院卷第96頁）。互

    核鄭明政、原告就事故甫發生後狀況之描述，可知原告係在

    全家中和店週遭跌倒後，始進入全家中和店與鄭明政理論，

    且鄭明政與原告就原告跌倒受傷一事相互溝通時，渠等確實

    曾就全家中和店週邊地面之油漬加以討論。

　⒊全家中和店外騎樓，於事故發生時，磁磚上殘有大量令磁磚

    表面顏色深淺不一之污漬，且事故發生當日為雨天等情，有

    原告提出且為被告不爭執係原告當日拍攝之全家中和店外騎

    樓磁磚照片（見本院卷第29至32頁）、監視器翻拍照片（見

    本院卷第33至34頁）在卷可證。參以原告與鄭明政就事故當

    日之上開互動經過，及原告於與鄭明政爭論後就全家中和店

    店外騎樓磁磚狀況加以拍攝存證之事實，應堪認定原告所主

    張其於事故發生時係在全家中和店店外騎樓跌倒一事，應屬

    真實。再原告已陳明其係於步行行經全家中和店騎樓外跌倒

    等語，則該騎樓既係雨天時正常人可能步行行經之處所，且

    依原告、鄭明政於事故甫發生時之描述，原告亦未有何刻意

    偏離常軌之行為，堪認原告跌倒係因其正常使用全家中和店

    所提供之服務所致，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

　⒋又鄭明政身為全家中和店之店長，其業務職掌內容包含負責

    店鋪內外環境清潔整潔乙節，為鄭明政所自承（見本院卷第

    118頁）。鄭明政既係經營全家中和店之人，開啟往來交易

    ，引起正當信賴，基於侵權行為法旨在防範危險之原則，對

    於其管領能力範圍內之營業場所及周遭場地之相關設施自負

    有維護、管理避免危險發生之社會活動安全注意義務，惟全

    家中和店於事故發生時店外騎樓磁磚殘留上開污漬，明顯將

    增加使用該磁磚之不特定人因而滑倒受傷之風險，足認鄭明

    政本身並未積極降低或避免危險，違反其應盡之注意義務，

    而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稱過失甚明。

　⒌全家公司雖辯稱：鄭明政任職之全家中和店係全家公司體系

    下之加盟店，非直營店，實際經營人為鄭明政，全家公司並

    非民法第188條之僱用人等語。然鄭明政外觀上係在全家公

    司之超商任職店員，而鄭明政工作之「全家中和店」究竟是

    否係全家公司所稱之「直營店」、「加盟店」，通常之人在

    外觀上均無法辨別，況加盟契約本身，亦係全家公司得對何

    人加盟一事行選任之實，故全家公司對「全家中和店」、鄭

    明政自仍有選任、服勞務及監督關係存在。基上說明，全家

    公司本身作為企業經營者，對鄭明政經營全家中和店未能積

    極排除店外騎樓污漬以降低或避免使用者滑倒受傷一事，具

    有選任、監督之過失，至為灼然，故全家公司與鄭明政應連

    帶負擔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損害賠償責任，要屬明瞭。又原

    告係就全家中和店店外騎樓為通常使用，而被告為企業經營

    者等節，均為本院說明如上，而本件被告又未就自己提供之

    服務，如何符合消保法第7條第1項之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

    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一事，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是原告以

    該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亦屬有憑。

　㈣茲就原告請求賠償之損害項目及金額，說明如下：

　⒈醫療費用4,910元：

　　原告因本件事故支出醫療費用4,910元一節，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97頁），堪認原告請求此部分損害，為有理

    由。

　⒉眼鏡毀損費用17,400元：

　　原告雖主張其所有之眼鏡因本件事故受損，受有17,400元之

    損害等情，並提出眼鏡受損照片、事故發生後之得恩堂眼鏡

    電子發票證明聯為證（見本院卷第24頁），然原告所有之眼

    鏡為日常使用之物，隨使用自應計算折舊。本院考量原告未

    能證明受損眼鏡原始購買之時間及價格，然依其所提證據，

    已足證明眼鏡確有受損事實，爰以一般眼鏡之通常新品價格

    、可能之折舊及其毀損程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

    ，酌定原告此部分受損害數額為5,000元。

　⒊雨傘毀損費用810元：

　　原告主張其受有雨傘毀損費用810元損害等語，然原告僅提

    出網站價格照片（見本院卷第27頁），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

    明其雨傘確有毀損事實，難認原告主張其雨傘受損確屬真實

    ，是其此部分請求，尚難准許。

　⒋背包雨罩毀損費用800元：

　　原告主張其所有背包雨罩因受損受有800元損害等情，已據

    原告提出背包雨罩照片、統一發票為證，依原告所提照片所

    示，該背包雨罩因本件事故受有破損，顯然無從再達成防雨

    之功效。又依原告所提統一發票所示，該雨罩係於113年4月

    26日購買，本院慮及上情，另參以什項設備分類明細表中同

    為尼龍纖維、聚酯纖維等塑膠材質製成之消防貯水袋耐用年

    限為5年之事實，並依定率遞減法計算折舊後，認該背包雨

    罩於事故發生前之價值，應為677元（計算式見附表）。

　⒌不能工作薪資損失105,680元：

　　原告雖主張其因本件事故受傷，不能工作20日，受有85,680

    元之不能工作損失及20,000元之商業開發損失等語。惟查，

    被告已明確否認原告有此不能工作損失，原告自應舉證其依

    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獲

    得上開工作薪資之事實。然原告迄至言詞辯論終結時，就其

    此部分主張，僅提出玉山銀行匯入匯款買匯水單/交易憑證

    為證明（見本院卷第28頁）。然該單據至多僅能證明原告曾

    於其上所載日期曾收受他人匯款之事實，完全不足證明原告

    確於一定期間內均有穩定、相當收入存在之情事，而原告於

    本件訴訟曾以無資力為由申請法律扶助、並經本院核准訴訟

    救助在案，此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事實，本院審酌上情，復

    衡酌原告已陳明不願以最低工資計算工作收入等語（見本院

    卷第97頁），認原告自始不能證明其有其所主張之薪資收入

    ，故原告此部分請求，自無理由，而應駁回。又原告既不能

    就該項事實為證明，則其就聲請函詢急診醫師應休養期間所

    為請求（見本院卷第97頁），自無調查之必要。

　⒍精神痛苦之慰撫金369,000元：

　　按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

    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

    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

    形及其他一切狀況，以酌定相當之數額。本院綜合原告、鄭

    明政之學經歷、全家公司之資本額，及卷附財產所得資料，

    及本件事故發生之經過、原告所受傷勢等一切情狀，認原告

    請求精神慰撫金369,000元，尚屬過高，爰酌減為20,000元

    。

　⒎基此，原告所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金額為30,587元（計算

    式：4,910元＋5,000元＋677元＋20,000元＝30,587元）。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

    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為損害賠償之債，給付之標的為

    金錢，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則原告請求被告均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2月2日（見本院卷第53至57頁）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

    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0,587元，及均自11

    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

    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

    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供擔保宣告假執行之

    部分，僅係促使法院職權發動；至其敗訴部分，因假執行之

    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末本院另依全家公司聲請及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再本件依原告就事故發生、拍攝卷內證物照片之經過所為

    陳述，以及鄭明政就事故甫發生後其與原告討論之經過所為

    描述，已足認定原告確係在全家中和店外之騎樓滑倒，原告

    另聲請勘驗卷附監視器錄影畫面，以證明原告確有於事故發

    生後前往向鄭明政理論、指明滑倒地點等節，核無再予調查

    之必要，併予指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陳彥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怡君

附表

-----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800×0.369×(5/12)=123

第1年折舊後價值　　800-123=677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板簡字第3267號

原      告  詹家俊 

訴訟代理人  戴紹恩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榮廷  

訴訟代理人  吳稚平  

被      告  鄭明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0,587元，及均自民國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0,58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13年9月25日0時51分許，步行行經新北市○○區○○路000號1樓即全家便利商店中和中和店（下稱全家中和店）前之騎樓時，因被告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家公司）疏未本於企業經營者之地位維護旗下店面整潔、安全，全家中和店之店長即被告鄭明政亦未對此留意，以致未能提供具安全性之服務，全家中和店之騎樓地面因此佈滿油汙，原告並因而滑倒在地，受有腦震盪、左側眼球及眼眶組織挫傷、頭皮挫傷等傷勢，原告所有眼鏡、雨傘、背包雨罩並因此受損，又鄭明政既係全家中和店之店長，即屬全家公司之受僱人，爰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4,910元、眼鏡毀損費用17,400元、雨傘毀損費用810元、背包雨罩毀損費用800元、不能工作薪資損失105,680元、精神痛苦之慰撫金369,0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98,6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全家公司答辯：原告並未證明其係在全家中和店管領之範圍內跌倒，又鄭明政僅係加盟業者，全家公司並未直接經營全家中和店，故鄭明政非全家公司之受僱人。再本件事故發生時為雨天，原告自己本應提高注意義務，鄭明政於事故發生前亦不知有油汙存在，全家公司並無過失。末原告請求物品毀損，費用應計算折舊，且原告並未證明所受薪資損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㈡鄭明政答辯：否認原告係在全家中和店管領之範圍內跌倒，且原告請求之物品毀損，費用應計算折舊，另原告並未證明所受薪資損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企業經營者係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此觀消保法第2條第2款規定自明。是凡以提供商品或服務為營業的廠商業者，不論該業者為公司、團體或個人，只要是營業之人，均為企業經營者。查，全家中和店為全家公司之加盟店，提供零售商品及餐飲服務予消費者，鄭明政為全家中和店之店長，揆諸前開說明，被告均屬企業經營者。　　　

　㈡按從事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企業經營者主張其服務於提供時，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者，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7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企業經營者就其出賣之商品，固應提供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其既開啟交易，引起正當信賴，對於出售商品、服務一般可期待其管領範圍內之營業場地及週邊環境、設施，亦負有維護、管理、避免危險發生，使顧客安全從事消費、活動之注意義務（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參照）。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另按受害人依民法第191條之1規定請求商品輸入業者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賠償責任，固無庸證明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有欠缺，及其損害之發生與該商品之欠缺有因果關係，以保護消費者之利益，惟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一節，仍應先負舉證責任。於受害人證明其損害之發生與商品之通常使用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尚難謂受害人之損害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而令商品製造人或商品輸入業者就其商品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989號判決參照）。是就消保法第7條規定之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之賠償責任，應同上解釋，由受害人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商品或服務之「通常使用」所致及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其後方由企業經營者依同法第7條之1第1項規定，負證明其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之責。

　㈢原告主張其於113年9月25日0時51分許，在全家中和店前之騎樓跌倒，為被告以原告跌倒之地點非在全家中和店管領維護之領域為詞否認。經查：

　⒈原告於事故發生後，於同日至台北慈濟醫院急診就診，經診斷受有腦震盪、左側眼球及眼眶組織挫傷、頭皮挫傷等節，有該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頁），又原告眼鏡、背包雨罩因跌倒而破損，有其提出之照片可佐（見本院卷第24至25頁），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⒉原告於本院審理時已就事故當天發生經過敘明：伊跌倒之地方在全家中和店正前方鋪設有陶瓷磁磚之騎樓，磁磚上有油漬與水，伊跌倒後恢復行動能力後即步入全家中和店向店長即鄭明政理論，鄭明政當時和伊說抱歉，並有給伊一些冰塊冰敷，伊並拍攝照片，後續並存證報警等語（見本院卷第96頁）。鄭明政則陳明：原告跌倒時係伊在值班，因伊與原告語言不通，原告當時有問伊油漬怎麼來的，伊只能向原告表示油漬可能是附近餐廳造成的等語（見本院卷第96頁）。互核鄭明政、原告就事故甫發生後狀況之描述，可知原告係在全家中和店週遭跌倒後，始進入全家中和店與鄭明政理論，且鄭明政與原告就原告跌倒受傷一事相互溝通時，渠等確實曾就全家中和店週邊地面之油漬加以討論。

　⒊全家中和店外騎樓，於事故發生時，磁磚上殘有大量令磁磚表面顏色深淺不一之污漬，且事故發生當日為雨天等情，有原告提出且為被告不爭執係原告當日拍攝之全家中和店外騎樓磁磚照片（見本院卷第29至32頁）、監視器翻拍照片（見本院卷第33至34頁）在卷可證。參以原告與鄭明政就事故當日之上開互動經過，及原告於與鄭明政爭論後就全家中和店店外騎樓磁磚狀況加以拍攝存證之事實，應堪認定原告所主張其於事故發生時係在全家中和店店外騎樓跌倒一事，應屬真實。再原告已陳明其係於步行行經全家中和店騎樓外跌倒等語，則該騎樓既係雨天時正常人可能步行行經之處所，且依原告、鄭明政於事故甫發生時之描述，原告亦未有何刻意偏離常軌之行為，堪認原告跌倒係因其正常使用全家中和店所提供之服務所致，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

　⒋又鄭明政身為全家中和店之店長，其業務職掌內容包含負責店鋪內外環境清潔整潔乙節，為鄭明政所自承（見本院卷第118頁）。鄭明政既係經營全家中和店之人，開啟往來交易，引起正當信賴，基於侵權行為法旨在防範危險之原則，對於其管領能力範圍內之營業場所及周遭場地之相關設施自負有維護、管理避免危險發生之社會活動安全注意義務，惟全家中和店於事故發生時店外騎樓磁磚殘留上開污漬，明顯將增加使用該磁磚之不特定人因而滑倒受傷之風險，足認鄭明政本身並未積極降低或避免危險，違反其應盡之注意義務，而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稱過失甚明。

　⒌全家公司雖辯稱：鄭明政任職之全家中和店係全家公司體系下之加盟店，非直營店，實際經營人為鄭明政，全家公司並非民法第188條之僱用人等語。然鄭明政外觀上係在全家公司之超商任職店員，而鄭明政工作之「全家中和店」究竟是否係全家公司所稱之「直營店」、「加盟店」，通常之人在外觀上均無法辨別，況加盟契約本身，亦係全家公司得對何人加盟一事行選任之實，故全家公司對「全家中和店」、鄭明政自仍有選任、服勞務及監督關係存在。基上說明，全家公司本身作為企業經營者，對鄭明政經營全家中和店未能積極排除店外騎樓污漬以降低或避免使用者滑倒受傷一事，具有選任、監督之過失，至為灼然，故全家公司與鄭明政應連帶負擔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損害賠償責任，要屬明瞭。又原告係就全家中和店店外騎樓為通常使用，而被告為企業經營者等節，均為本院說明如上，而本件被告又未就自己提供之服務，如何符合消保法第7條第1項之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一事，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是原告以該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亦屬有憑。

　㈣茲就原告請求賠償之損害項目及金額，說明如下：

　⒈醫療費用4,910元：

　　原告因本件事故支出醫療費用4,910元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7頁），堪認原告請求此部分損害，為有理由。

　⒉眼鏡毀損費用17,400元：

　　原告雖主張其所有之眼鏡因本件事故受損，受有17,400元之損害等情，並提出眼鏡受損照片、事故發生後之得恩堂眼鏡電子發票證明聯為證（見本院卷第24頁），然原告所有之眼鏡為日常使用之物，隨使用自應計算折舊。本院考量原告未能證明受損眼鏡原始購買之時間及價格，然依其所提證據，已足證明眼鏡確有受損事實，爰以一般眼鏡之通常新品價格、可能之折舊及其毀損程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酌定原告此部分受損害數額為5,000元。

　⒊雨傘毀損費用810元：

　　原告主張其受有雨傘毀損費用810元損害等語，然原告僅提出網站價格照片（見本院卷第27頁），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雨傘確有毀損事實，難認原告主張其雨傘受損確屬真實，是其此部分請求，尚難准許。

　⒋背包雨罩毀損費用800元：

　　原告主張其所有背包雨罩因受損受有800元損害等情，已據原告提出背包雨罩照片、統一發票為證，依原告所提照片所示，該背包雨罩因本件事故受有破損，顯然無從再達成防雨之功效。又依原告所提統一發票所示，該雨罩係於113年4月26日購買，本院慮及上情，另參以什項設備分類明細表中同為尼龍纖維、聚酯纖維等塑膠材質製成之消防貯水袋耐用年限為5年之事實，並依定率遞減法計算折舊後，認該背包雨罩於事故發生前之價值，應為677元（計算式見附表）。

　⒌不能工作薪資損失105,680元：

　　原告雖主張其因本件事故受傷，不能工作20日，受有85,680元之不能工作損失及20,000元之商業開發損失等語。惟查，被告已明確否認原告有此不能工作損失，原告自應舉證其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獲得上開工作薪資之事實。然原告迄至言詞辯論終結時，就其此部分主張，僅提出玉山銀行匯入匯款買匯水單/交易憑證為證明（見本院卷第28頁）。然該單據至多僅能證明原告曾於其上所載日期曾收受他人匯款之事實，完全不足證明原告確於一定期間內均有穩定、相當收入存在之情事，而原告於本件訴訟曾以無資力為由申請法律扶助、並經本院核准訴訟救助在案，此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事實，本院審酌上情，復衡酌原告已陳明不願以最低工資計算工作收入等語（見本院卷第97頁），認原告自始不能證明其有其所主張之薪資收入，故原告此部分請求，自無理由，而應駁回。又原告既不能就該項事實為證明，則其就聲請函詢急診醫師應休養期間所為請求（見本院卷第97頁），自無調查之必要。

　⒍精神痛苦之慰撫金369,000元：

　　按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一切狀況，以酌定相當之數額。本院綜合原告、鄭明政之學經歷、全家公司之資本額，及卷附財產所得資料，及本件事故發生之經過、原告所受傷勢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369,000元，尚屬過高，爰酌減為20,000元。

　⒎基此，原告所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金額為30,587元（計算式：4,910元＋5,000元＋677元＋20,000元＝30,587元）。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為損害賠償之債，給付之標的為金錢，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則原告請求被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2月2日（見本院卷第53至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0,587元，及均自114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供擔保宣告假執行之部分，僅係促使法院職權發動；至其敗訴部分，因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末本院另依全家公司聲請及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再本件依原告就事故發生、拍攝卷內證物照片之經過所為陳述，以及鄭明政就事故甫發生後其與原告討論之經過所為描述，已足認定原告確係在全家中和店外之騎樓滑倒，原告另聲請勘驗卷附監視器錄影畫面，以證明原告確有於事故發生後前往向鄭明政理論、指明滑倒地點等節，核無再予調查之必要，併予指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陳彥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怡君

附表

-----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800×0.369×(5/12)=123

第1年折舊後價值　　800-123=677



